
附件1

当前用途（可多选）
使用
人数

其他重点隐
患类型

隐患排查
结论

隐患整治情
况

1 龙硝镇 ××村 ×××
福建省晋江
市龙湖镇××
村××路××号

500 3 其他：住宅 40 是 是 1.2米
单石条
板

否
已加固
（加支
撑）

悬挑超过
0.5m

一般安全
隐患

已加固（加
支撑）

填报情
况举例

2

3

4

退出经营、
加固修缮、
局部拆除、
拆除翻建

备注支撑形
式（单
石条板
、有设
牛腿）

是、否
堆载重
物

悬挑阳
台整改
措施

（经核
查安全
、已加
固、封
闭停用
、已拆
除）

石条板上砌
墙加层、石
条板净跨超
过3.5m、悬
挑超过0.5m
（可多选或
自行补充）

重大安全
隐患、一
般安全隐
患、暂无
安全隐患

晋江市石结构房屋信息汇总清单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石结构悬挑阳台

备注：以上石结构地址清单由省系统现有数据导入（有遗漏可补充）。各村需组织村网格员根据房屋现状，逐条复核填写完整。其中，石结构悬挑阳台、石条板上砌墙加层、条石板净跨超过
3.5m和悬挑超过0.5m的或新发疑似隐患的石结构房屋，由镇组织专业技术人员重新排查，村级更新录入系统。

序号
镇

（街）
村

（居）

户主姓名/管理单
位/房屋名称（按

栋填写）

房屋地址
（门牌号）

建筑面
积

（㎡）

房屋层
数

（层）

餐饮饭店、民宿宾馆、批
发零售、休闲娱乐、教育
培训、医疗卫生、养老服
务、生产加工、仓储物流
、出租居住、宗教场所、
其他（商务办公、农贸市
场、文化旅游场所、交通
运输场所、一般办公楼、
商业综合楼、商住综合楼
、厂房、行政机关办公楼
、住宅、历史建筑）（可

多选）

空置无人
1-10人
10-20人
20-30人
30-40人
40人以上

是、否
存在石
结构悬
挑阳台

是、否
上人阳

台

悬挑长
度*米



附件2

自建房结构安全排查技术要点（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指导各地做好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

工作，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及时满足整治工作需要， 特制定本要点。

第二条本要点适用于城乡居民自建房结构安全隐患排

查。

第三条自建房安全隐患初步判定结论分为三级：存在

严重安全隐患、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未发现安全隐患。

（ 一）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房屋地基基础不稳定， 出现

明显不均匀沉降， 或承重构件存在明显损伤、 裂缝或变形，

随时可能丧失稳定和承载能力，结构巳损坏，存在倒塌风险。

（二）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房屋地基基础无明显不均匀

沉降， 个别承重构件出现损伤、 裂缝或变形， 不能完全满足

安全使用要求。

（三）未发现安全隐患：房屋地基基础稳定， 无不均匀

沉降， 梁、 板、 柱、 墙等主要承重结构构件无明显受力裂缝

和变形，连接可靠，承重结构安全，基本满足安全使用要求。

第四条自建房安全隐患初步判定结论应依据本要点在

产权人自查和现场排查的基础上作出。



第五条不同安全隐患等级的自建房应分类处置。

（ 一）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自建房， 应立即停用并疏散

房屋内和周边群众， 封闭处置， 现场排险。 如需继续使用，

应委托专业技术机构进行安全鉴定， 依据鉴定结论采取相应

处理措施。

（二）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的自建房， 应限制用途， 并委

托专业技术机构进行安全鉴定， 依据鉴定结论采取相应处理

措施。

（三）未发现安全隐患的自建房， 可继续正常使用， 同

时定期进行安全检查与维护。

第六条初步判定结论不能替代房屋安全鉴定。

第七条经营性自建房安全隐患应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

排查。

第八条排查人员在现场排查时应做好自身安全防护。

第九条各地可在本要点基础上制定本地排查技术细

则， 应包括但不限于本要点所列各类结构类型和安全隐患情

形。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十条房屋结构安全排查内容包括地基基础安全和上

部结构安全。 地基基础安全重点排查是否存在不均匀沉降、

不稳定等情况；上部结构安全重点排查承重构件及其连接是

否可靠；结构构件与房屋整体是否存在
＂

歪、 裂、 扭、 斜
”

等现象。

第十一条排查人员应向产权人（使用人）了解房屋建



造、 改造、 装修和使用情况。 如， 房屋使用期间是否发生过

改变功能、 增加楼层、 增设夹层、 增加隔墙、 减柱减墙、 建

筑外扩、 是否改变房屋主体结构等改扩建行为。

第十二条房屋结构安全排查以目视检查为主， 按照先

整体后构件的顺序进行。 比照承重结构构件截面常规尺寸，

对梁、 板、 柱、 墙进行排查。 对于存在损伤和变形的， 可辅

助以裂缝对比卡、 重垂线等工具进行。

第三章 地基基础安全排查

第十三条房屋地基基础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时， 应初步

判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 一）房屋地基出现局部或整体沉陷；

（二）上部结构砌体墙部分出现宽度大于10mm的沉降

裂缝， 或单道墙体产生多条平行的竖向裂缝、 其中最大裂缝

宽度大于5mm;预制构件之间的连接部位出现宽度大于3mm

的不均匀沉降裂缝；

（三）混凝土梁产生宽度超过0. 4mm的斜裂缝， 或梁柱

节点出现宽度超过0.5mm的裂缝， 或钢筋混凝土墙出现竖向

裂缝；

（四）地基不稳定产生滑移， 水平位移量大于10mm, 且

对上部结构有显著影响或有继续滑动迹象。

第十四条房屋地基基础存在以下情形之一 时， 应初步

判定为存在 一 定安全隐患：

（ 一）房屋地基基础有不均匀沉降， 且造成房屋上部结

构构件裂缝， 但其宽度未达到第十三条第（二）、 （三）敖



的限值；

（二）因地基变形引起单层和两层房屋整体倾斜率超过

3%， 三层及以上房屋整体倾斜率超过2 % 

（三）因基础老化、 腐蚀、 酥碎、 折断导致上部结构出

现明显倾斜、 位移、 裂缝；

（四）地基不稳定产生滑移， 水平位移量不大于10mm,

但对上部结构造成影响；

（五）基础基底局部被架空等可能引起房屋虷塌的其他

情形。

第四章 上部结构安全排查

第十五条砌体结构房屋存在以下情形之 一 时， 应初步

判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 一 ）承重墙出现竖向受压裂缝， 缝宽大于1mm、 缝长

超过层高1/2, 或出现缝长超过层高1/3的多条竖向裂缝；

（二）支承梁或屋架端部的墙体或柱在支座部位出现多

条因局部受压裂缝， 或裂缝宽度巳超过1mm;

（三）承重墙或砖柱出现表面风化、 剥落、 砂浆粉化等

现象， 有效截面削弱达15％以上；

（四）承重墙、 柱巳经产生明显倾斜；

（五）纵横承重墙体连接处出现通长竖向裂缝。

第十六条混凝土结构房屋存在以下情形之 一 时， 应初

步判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 一 ）梁、 板下挠， 且受拉区的裂缝宽度大于1mm;

（二）梁跨中或中间支座受拉区产生竖向裂缝， 裂缝延



伸达梁高的2/3以上且缝宽大于1mm, 或在支座附近出现剪

切斜裂缝；

（三）混凝土梁、 板出现宽度大于1mm非受力裂缝的情

形；

（四）主要承重柱产生明显倾斜， 混凝土质量差， 出现

蜂窝、 露筋、 裂缝、 孔洞、 烂根、 疏松、 外形缺陷、 外表缺

陷；

（五） 屋架的支撑系统失效， 屋架平面外倾斜。

笫十七条钢结构房屋存在以下情形之 一 时， 应初步判

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 一 ） 构件或连接件有裂缝或锐角切口；焊缝、 螺栓

或柳接有拉开、 变形、 滑移、 松动、 剪坏等严重损坏；

（二） 连接方式不当， 构造有严重缺陷；

（三） 受力构件因锈蚀导致截面锈损量大于原截面的

10 % ; 

（四）屋架下挠， 樑条下挠， 导致屋架倾斜。

第十八条木结构房屋存在以下情形之 一 时， 应初步判

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 一 ） 连接节点松动变形、 滑移、 沿剪切面开裂、 剪

坏， 或连接铁件严重锈蚀、 松动致使连接失效等损坏；

（二） 主梁下挠， 或伴有较严重的材质缺陷；

（三）屋架下挠， 或顶部、 端部节点产生腐朽或劈裂；

（四）木柱侧弯变形， 或柱顶劈裂、 柱身断裂、 柱脚腐

朽等受损面积大于原截面20％以上。



第十九条砌体结构房屋存在以下情形之 一 时， 应初步

判定为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 一）承重墙厚度小于180mm;

（二）承重墙或砖柱因偏心受压产生水平裂缝；

（三）承重墙或砖柱 出现侧向变形现象， 或出现因侧向

受力产生水平裂缝；

（四）门窗洞口上 砖过梁产生裂缝或下挠变形；

（五）砖简拱、扁壳、波形简拱的拱顶沿纵向产生裂缝，

或拱曲面变形， 或拱脚位移， 或拱体 拉杆锈蚀严重， 或拉杆

体系失效等；

（六）建筑高度与面宽宽度的比值超过2. 5;

（七）房屋面宽和进深比例小于1: 3, 主要采用纵向承

重墙承重， 缺乏横向承重墙；

（八）房屋底层大空间， 且未采用局部框架结构， 上部

小空间， 且采用自重较重的砌筑墙体分隔；

（九）建筑层数达到3层以上， 采用空斗砖墙承重， 且

未设置图梁和构造柱；

（十）采用预制板作为楼屋面， 未设置圈梁， 未采取有

效的搭接措施；

（十一）承重 砌体墙根部风化剥落， 厚度不超过墙体厚

度1/3的情形。

第二十条混凝土结构房屋存在以下情形之 一 时， 应初

步判定为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 一） 柱、 梁、 板、 墙的混凝土保护层因钢筋锈蚀而



严重脱落、露筋；

（二） 预应力板产生竖向通长裂缝， 或端部混凝土酥松

露筋， 或预制板底部出现横向裂缝或下挠变形；

（三）现浇板面周边产生裂缝， 或板底产生交叉裂缝；

（四）柱因受压产生竖向裂缝、保护层剥落， 或一 侧产

生水平裂缝， 另 一 侧混凝土被压碎；

（五） 混凝土墙中部产生斜裂缝；

（六）屋架产生下挠， 且 下弦产生横断裂缝；

（七）悬挑构件下挠变形， 或支座部位出现裂缝；

（八）混凝土梁板出现宽度1mm以下非受力裂缝的情形；

（九）承重混凝土构件（柱、 梁、 板、 墙）表面有轻微

剥蚀、开裂、钢筋锈蚀的现象，或混凝土构件施工质量较差、

蜂窝麻面 较多、但受力钢筋没有外露等。

第二十一条 钢结构房屋存在以下情形之 一 时，应初步

判定为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

（ 一 ） 梁、 板下挠；

（二） 实腹梁侧弯变形且有发展迹象；

（三） 梁、柱等位移或变形较大；

（四） 钢结构构件（柱、 梁、屋架等）有多处轻微锈蚀

现象。

第二十二条木结构房屋存在以下情形之 一 时，应初步

判定为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

（ 一 ）樑条、 龙骨下挠， 或入墙部位腐朽、 虫蛙；

（二）木构件存在心腐缺陷；



（三）受压或受弯木构件于缩裂缝深度超过构件截面尺

寸的1/2, 且裂缝长度超过构件长度的2/3。

第五章 其 他

第二十三条改变使用功能的城乡居民自建房， 存在以

下情形之 一 时， 应初步判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 一）将原居住功能的城乡居民自建房改变为经营性人

员密集场所， 如培训教室、 影院、 KTV、 具有娱乐功能的餐

馆等， 且不能提供有效技术文件的；

（二）改变使用功能后， 导致楼（屋）面使用荷载大幅

增加危及房屋安全的情形。

第二十四条改变使用功能的城乡居民自建房， 存在以

下情形之 一 时， 应初步判定为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

（ 一）将原居住功能的城乡居民自建房改变为人员密集

场所以外的其他经营场所；

（二）改变使用功能但楼（屋）面使用荷载没有大幅增

加的情形。

第二十五条改扩建的城乡居民自建房， 存在以下情形

之 一 时， 应初步判定为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 一）擅自拆改主体承重结构、 更改承重墙体洞口尺寸

及位置、 加层（含夹层）、 扩建、 开挖地下空间等， 且出现

明显开裂、 变形；

（二）在原楼（屋）面上擅自增设非轻质墙体、 堆载或

其他原因导致楼（屋）面梁板出现明显开裂、 变形；

（三）在原楼（屋）面新增的架空层与原结构缺乏可靠



连接。

第二十六条改扩建的城乡居民自建房， 存在以下情形

之 一时， 应初步判定为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

（ 一 ）在原楼面上增设轻质隔墙；

（二）擅自拆改主体承重结构、更改承重墙体洞口尺寸

及位置、加层（含夹层）、扩建、开挖地下空间等， 但未见

明显开裂、变形时；

（三）屋面增设堆载或其他原因使屋面荷载增加较大但

未见明显开裂和变形时。

笫二十七条按本要点尚不能判定为严重安全隐患或 一

定安全隐患， 但排查中发现结构存在异常情况的， 可初步判

定为存在 一定安全隐患。

笫二十八条经排查判定不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和 一定安

全隐患情形的， 可初步判定为未发现安全隐患。



泉州市房屋结构安全隐患自查排查记录表（2020 年 3 月版） 

（石结构） 

业   主
房屋地点

市 县（区） 街道（乡镇）

社区（村） 路（街巷）  号联系人电话

是否贫困户 □是 □否 房屋类别 □城市房屋  □农村房屋

层 数 共  层，地下  层、地上  层 建筑面积 m
2

建成时间

用 途
□经营性（包括餐馆、旅馆、教育培训、商业等）

□自住 □租赁 □生产 □居住、仓储、加工“三合一” □其他：

设计情况

排查

□经有资质单位设计，设计单位：

□未经正规设计：□有施工草图  □无施工草图

改造情况

排查

1.□建成后未改造   2.□经有资质单位设计改造，改造设计单位：

3.□建成后擅自改造，改造时间： ，改造内容：□加层（含夹层） □扩建

□拆改主体承重结构  □大量增设隔墙或改变用途 □开挖地下空间 □其他：

地基基础

排查

基础类型：□条形基础  □独立基础  □桩基础  □其他：

1.重大安全隐患：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1.1 地基产生滑移，地面平行于边坡的裂缝大于 10mm

□1.2 房屋出现肉眼可见的明显倾斜

□1.3 底部楼层墙体出现斜裂缝，其宽度超过 10mm（仅单条裂缝时）或超过 5mm（多条裂缝时）

2.一般安全隐患：□有上述现象，但程度未达重大安全隐患限值

3.暂无安全隐患：□不属于重大安全隐患或一般安全隐患情形的

上部结构

排查

1. 重大安全隐患：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

□1.1 房屋出现明显倾斜且墙体出现阶梯形斜向裂缝

□1.2 承重墙或门窗间出现阶梯形斜向裂缝，裂缝宽度超过 10mm，或多条裂缝、其中最大裂缝宽度超过 5mm

□1.3 楼屋盖石构件连接部位滑移大于 10mm 或发生挤压变形、裂缝等损坏现象

□1.4 悬挑石阳台根部出现裂缝

□1.5 存在超过 3种（含 3 种）一般安全隐患、同种一般安全隐患超过 3处（含 3 处）

2. 一般安全隐患：未经有资质单位设计施工（特别是加层、扩建、拆改主体结构），或有以下情形之一的

□2.1 墙体出现阶梯形斜向裂缝，但裂缝宽度未超过 10mm（仅单条裂缝时）或未超过 5mm（多条裂缝时）

□2.2 石墙出现缝宽大于 2mm、缝长超过层高 1/2 的竖向裂缝，或出现缝长超过层高 1/3 的多条竖向裂缝

□2.3 石柱、石梁、石板、石楼梯出现裂缝

□2.4 石柱、石墙产生倾斜，其倾斜率大于 1/200

□2.5 出现纵横墙连接处的竖向通缝

□2.6 变截面处出现裂缝

□2.7 支撑梁或屋架端部的承重墙体石块断裂或垫块压碎

□2.8 石墙、石柱出现挠曲鼓闪，或明显错位、变形

□2.9 石拱变截面处出现裂缝

□2.10 石楼板净跨超过 3.5m，或悬挑超过 0.5m

3. 暂无安全隐患：不属于重大安全隐患或一般安全隐患情形的

结论（详“注”） 
□重大安全隐患：应立即撤离人员，并立即委托专业机构安全性鉴定后进行加固，或直接拆除

□一般安全隐患：应及时委托专业机构进行安全性鉴定，并根据鉴定结论分类处置

□暂无安全隐患：可继续正常使用，但应进行定期检查与维护

其他需要说明

的问题

自（排）查人（签字）： 排查技术员(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注：1、在“□”中打“√”或打“×”，打“√”表示存在此种情形，打“×”表示不存在此种情形。

本表的尺寸如宽度、厚度、长度等可用一般测量工具如钢卷尺、钢板尺等进行测量。 

2、本表未含场地安全隐患排查内容，当所处场地属于地质灾害隐患点时，应按相关规定进行处

理。地质灾害隐患点指包括可能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不稳定斜坡、潜在滑坡、潜在崩塌、潜在泥石

流和潜在地面塌陷，以及已经发生但目前还不稳定的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

3、排查步骤和排查内容及建议详下表： 

排查步骤 排查内容及建议 

步骤 1：设计、施工情况排查。 

对于生产、经营、出租的房屋应

重点排查。 

查阅相关资料，判断是否有正规设计、正规施工。 

步骤 2：擅自加层（含增设夹层）

情况排查。 

对于生产、经营、出租的房屋应

重点排查。 

现场查勘并对比相关资料，判断是否擅自加层（含增设夹层）。 

步骤 3：擅自改变用途、装修改

造情况排查。 

对于生产、经营、出租的房屋应

重点排查。 

现场查勘并对比相关资料，判断是否有以下擅自装修改造情况： 

拆改主体承重结构、大量增加隔墙或改变用途导致荷载增大、开挖地下空

间等。 

步骤 4：地基基础隐患排查。 

对于生产、经营、出租的房屋应

重点排查。 

情形 1：地基基础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排查建议：应直接评为重大安全隐患，并进行相应处置。

情形 2：有隐患但程度未达重大安全隐患限值。 

排查建议：进入步骤 5进一步排查，评为一般安全隐患或重大安全隐患。

情形 3：无一般安全隐患或重大安全隐患。 

排查建议：进入步骤 5进一步排查。 

步骤 5：上部结构隐患排查。 

对于生产、经营、出租的房屋应

重点排查。 

情形 1：存在 1 处重大安全隐患、存在超过 3 种（含 3 种）一般安全隐患、

同种一般安全隐患超过 3 处（含 3 处）。 

排查建议：直接评为重大安全隐患，并进行相应处置。 

情形 2：存在一般安全隐患，但未达情形 1 的。 

排查建议：评为一般安全隐患，并进行相应处置。 

情形 3：没有安全隐患且第 1-4 步排查未见异常的。

排查建议：评为暂无安全隐患。 





承载力提高幅度较大时，可采用钢筋网水泥砂浆面层加固法、

外粘型钢加固法并同时结合增设支点法使用， 减小加固量。

同时应注意增设支点加固法会导致传力途径的改变。

(a.) 板 ，I氐跨中培设钢梁

忌祧石板

岛强度聚合窃砂浆坟实

(b)悬挑板板底增设型钢支撑

图1 石材受弯构件增设支点加固示意图

10.2加固设计及施工

I 构件置换加固法

10. 2. 1、10.2.2根据构件置换的范围分为局部构件置换

及全楼整体置换。 涉及多层石梁楼梯、 多层石板楼、 屋盖的

置换均属于全楼整体置换。 全楼整体置换由于涉及的拆除范

围较大， 需要设计人员对拆除置换过程中的结构整体安全进

行计算分析和工序设计。

11 外加面层加固法

10. 2. 6、10.2.7石材是典型的脆性材料，试验结果表明，

石梁、 石板等受弯构件在承受弯矩作用时，弯矩－挠度曲线近



似呈直线变化， 构件弯曲变形非常小， 截面应变沿高度基本

上呈线性分布， 符合平截面假定， 可近似认为构件在开裂前

处于弹性阶段。 板底或梁底一开裂裂缝即瞬间裂通至顶面，

构件发生断裂， 呈现典型的脆性破坏模式。 采用钢筋网水泥

砂浆面层加固石楼板的试验研究表明， 典型适筋梁加固构件

的破坏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 一是石材构件底面开裂前阶

段， 构件截面在该过程中保持弹性变形， 截面应变符合平截

面假定， 构件弯曲变形非常小， 钢筋应变也较小， 新增受拉

钢筋与原石材受弯构件协同变形；第二是受拉区开裂后的裂

缝扩展阶段， 在该阶段钢筋应变增长较快， 石材裂缝沿截面

高度逐渐向上延伸， 跨中挠度变形增长较快；第三是破坏阶

段， 该阶段钢筋屈服、 受压区石材出现压溃现象。 加固构件

极限弯矩较开裂弯矩平均提高约15％左右， 但其破坏状态由

石板（梁）的脆性破坏转变为延性破坏。 偏安全考虑， 本规

程以石材受拉区开裂作为设计承载力极限状态， 其第二、 三

阶段承载力增加的部分做为构件安全储备。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 本规程对在受拉区增设钢筋网水泥砂浆

面层加固料石受弯构件的受弯承载力计算公式推导采用了以

下基本假定： CD加固后截面的应变保持平面， 新增钢筋与原

石材构件协同变形；＠石材开裂前均处于弹性阶段， 拉压弹

性模量相等， 不考虑石材天然裂隙对构件变形的影响， 石材

的应力取石材的应变与其弹性模量的乘积；＠试件承载力极

限状态为石材受拉区边缘应力达到材料抗拉强度设计值。

10.2. 10研究表明， 面层的粘结能力及对钢筋的握裹对

于保证加固构件开裂后的延性有显著影响， 应尽量采用强度

等级高的砂浆；在经济条件允许情况下， 宜优先选用聚合物

砂浆， 也可在分层压抹砂浆时， 第一 道先压抹一 道聚合物砂



浆以增强界面的粘结性能和提高对钢筋的握裹能力。 销筋对

于受拉钢筋与原构件的协同工作和协调变形有重要作用， 所

以本条对于销筋的布置进行了详细规定， 剪切销筋的试验研

究表明， 按本条构造设置错筋的加固构件可满足钢筋与石材

的协同工作， 石材构件受拉区钻孔采取控制措施后对于石材

构件的承载力无明显影响。

田外包型钢加固法

10.2.13外包型钢加固法属于传统加固方法， 规范组进

行了外包角钢加固石梁构件的验证性试验。 试验研究表明，

外包钢加固料石梁后试件的破坏过程与采用钢筋网水泥砂浆

面层加固石材受弯试件的破坏现象基本相同， 也呈现三阶段

破坏形式。加固构件极限弯矩比开裂弯矩提高幅度约为 20%。

总体上石梁受拉区开裂后加固试件均表现出 一定的延性性

能，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石材受弯构件脆性破坏的缺点。 偏

安全考虑， 取受拉区石材开裂作为外包钢加固石材受弯构件

设计承载力极限状态， 开裂后的增长部分作为加固梁承载力

安全储备。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 本规程对采用外包型钢法加固料石

受弯构件的承载力计算采用的基本假定与采用增设配筋面层

加固法的基本假定一 致。

10. 2. 15为加强型钢肢之间的连系， 以提高钢构架的整

体性与共同工作能力， 应沿梁轴线每隔 一定距离， 用雒板或

缀板与型钢焊接。 与此同时， 为了使梁的雏板能起到封闭式

环形雏的作用， 在本条中针对福建省石梁构件的实际情况，

给出了三种雏板的构造示意图供设计参考使用。 福建省石材

受弯构件大多采用花岗岩石材， 其抗压及抗拉强度 一 般均较

高， 所以胶粘剂成为组合构件中的最薄弱环节， 试验中也出



现了大变形情况下角钢与胶界面滑移的现象。 为尽量避免胶

界面的破坏， 本条特别对胶粘剂的质量要求进行了规定。

W增设文点法

10.2. 18石材受弯构件具有较高的弹性模量且截面尺寸

一般较大，所以其抗弯刚度一般较大，受力时挠度变形很小，

采用增设支点法加固时应充分考虑这点， 相应提高支点的刚

度， 否则可能导致计算简图错误。

10.2. 19仅采用增设支点法加固时施工具有较大的便利

性， 对原结构的影响也较小， 但这种加固方法不能改变石材

受弯构件的脆性破坏模式， 故本规程采取了控制加固后石材

受弯构件的跨度以及提高原石材受弯构件的安全可靠度双项

措施以提高该加固法的可靠性。

（《福建省石砌体结构加固技术规程》 (DBJ/T13-264-2017)



附件4

结构类型 当前用途（可多选） 排查结论 问题类型

1

备注：新增或漏排的经营性自建房需填报此表格

是、否完
成挂牌上

墙

是、否完
成当月巡

检

备注

晋江市经营性自建房动态管理清单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问题整改

序号
镇

（街）
村

（居）

户主姓名/管理单
位/房屋名称（按

栋填写）
房屋地址（门牌号）

石结构、
钢结构、
钢筋混凝
土结构、
砌体结构
、土木结
构、混杂

结构

建成年份
建筑面积
（㎡）

房屋层数
（层）

餐饮饭店、民宿宾馆、
批发零售、休闲娱乐、
教育培训、医疗卫生、
养老服务、生产加工、
仓储物流、出租居住、
宗教场所、其他（商务
办公、农贸市场、文化
旅游场所、交通运输场
所、一般办公楼、商业
综合楼、商住综合楼、
厂房、行政机关办公楼

住宅 历史建筑）

重大安全隐
患、一般安
全隐患、暂
无安全隐患

未纳入自建
房排查范畴
、新增经营
性的自建房
、已排查但
未纳入挂牌

巡检

是、否按
经营性自
建房录入
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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